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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监委、标准委，总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挂靠单位： 

现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政务大厅管理暂行办法》

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政务大厅管理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行政务公开，

规范政务服务活动，保障依法行政，保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政务大厅(以下简称总局政务大厅)行为规范、运转

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总局政

务大厅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含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为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

推行政务公开而设立的面向社会公众办理行政事项的场所。 

第三条 总局政务大厅遵循“廉洁、勤政、高效、便民”的宗

旨，实行“两统一分”的运行机制，即总局对外行政事项，

一般由政务大厅统一受理申请；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进行审

查并在承诺时限内办理；再由政务大厅统一回复申请人。实

行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站式服务。 第四条 总局政

务大厅办理的对外行政事项，实行“八公开”，即公开审批

内容、公开办事程序、公开政策依据、公开申报材料、公开

办理时限、公开收费标准、公开办事结果、公开服务电话。

并实行限时办结、首问责任、一次性告知等制度，力求各项



审批和服务规范化、制度化。 第五条 总局政务大厅实行跟踪

督查制度，接受公众举报和投诉。 第六条 总局政务大厅各窗

口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服从统一管理，遵守各项规章制

度，热情服务。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七条 设立总局政务

公开协调办公室，由办公厅负责管理。主要职责是：负责总

局政务大厅的日常管理，负责对进入总局政务大厅行政审批

事项和其他服务事项的组织协调和管理监督工作，负责对驻

厅窗口工作人员的考核管理。具体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